附件2：

2024年度庆阳市华池县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中药材)项目绩效自评结果公示
根据《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开展2024年度省级财政项目及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要求，认真开展了2024年华池县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中药材)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现公示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按照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3年省级现代寒旱农业发展资金计划的通知》（甘农财发〔2023〕12号）和《关于下达2024年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奖补资金计划的通知》（甘农财发〔2024〕18号）文件精神，分别下达华池县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奖补资金250万元，共计500万元。通过公开遴选、会议评审、严格审查，确定了项目实施主体-华池县恒烽中药材苗林有限公司，并制定了《华池县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中药材）省级财政奖补资金使用方案》。2023年完成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中药材）创建工作，中药材规模化生产基地、园区道路硬化、加工生产线建设及交易市场前期准备等工作，同时，认证“黄芪、黄芩、甘草和金银花”有机产品4个；2024年完成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中药材）创建工作，创建“黄芪、黄芩、柴胡、甘草”GAP基地4个，重点实施完成中药材交易市场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柔远镇孙家川村恒烽产业园建设集中药材原药、饮片及产品销售为主要内容的交易大棚建筑工程4500㎡，完成给排水管网铺设工程9.184km，观察井124个，地面硬化17160㎡，绿化26252㎡，项目建设完成验收通过后奖补资金250万元。
二、预算安排及绩效评价情况 

（一）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
 项目计划到位资金250万元，目前实际到位资金25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下达我县项目资金250万元，全部用于园区中药材交易大棚、给排水管网及观察井建设，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进行奖补。

3、预算执行率

截止2024年12月31日，到位资金250万元，已支付30万元，待支付220万元，执行率12%。

4、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项目资金全程由县农业农村局监管，严格按照项目资金使用相关规定，专款专用，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整合或变相更改资金用途的情况，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2） 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4年11月上旬，由县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县财政局、农技中心及项目建设相关技术人员对该项目建设任务进行了现场验收，建成交易大棚建筑工程4539㎡；完成给排水管网铺设工程9.184km、观察井124个、地面硬化17160㎡、绿化26252㎡，完成了项目全部建设任务。

（三）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方面：项目建成交易大棚建筑工程4539㎡，给排水管网铺设工程9.184km，观察井124个，地面硬化17160㎡，绿化26252㎡，数量指标达标。
（2）质量指标方面：产业园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3.1:1，农产品抽检合格率达到98%以上数量指标达标，。
（3）时效指标方面：产业园年底重点建设项目已按期完成。

2.成本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经济成本指标方面：产业园主导产业产品生产成本节约率明显提升。
3.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指标方面： 产业园产业园联农带农机制健全。
（2）生态效益方面：产业园基本实现“一控两减三基本”目标。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项目实施，续建省级中药材产业园，增加了项目实施主体产业收入，带动了当地农户经济收入，示范带动性强，对推动当地中药材产业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项目实施主体、受益农户满意度达90%以上。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由于园区龙头企业数量少，带动能力不足，产业链条不够长，产品销售和加工收入偏低，下一步我们将稳固前端原料品质优势、加大后端精深加工力度，继续巩固和完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依托好药材，加工好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市场竞争力，在拓展市场上求突破，在合作发展上谋共赢，筑牢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产业基础。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项目主管部门按照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予以公示。

五、项目监督人及监督举报电话

监督人：王荣剑
监督举报电话：0934-5121596

公示期限：2025年1月23日——2025年1月29日


